
-第 163 次行政會議-   1 

 

慈濟大學第 16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3月 15日 下午 14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劉怡均副校長                                

出席人員：副校長、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學院及系所(碩博士班、中心)主管(詳

簽到單)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國際學院與泰國姊妹校納里軒

大學 Naresuan University國

際學院教師交換備忘錄 

等待對方學校完成行政流程

後，提供合約。 
國際處 

二、  本校與納里軒大學 Naresuan 

University國際學院學生交換

備忘錄 

對方學校已於 108/1/31回信

收到校長簽名後的合約。簽

約完成。 

國際處 

三、  本校與英國國立密德薩斯大學

Middlesex University 簽定合

作備忘錄 

採郵寄方式簽約，已在進行

中。 

國際處 

四、  本校與姊妹校 SRM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續約 

由劉怡均副校長代表本校於

108/1/23 與印度 SRM大學續

約 

國際處 

五、  修訂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

曆 

108/1/16公告周知並更新學

校首頁資訊 
教務處 

六、  全學期(年)均在校外機構實習

學生雜費減免案 

 

1.會計室：已將全學期(年)

在校外機構實習之雜費減

免規定公告於學校學雜費

網頁 

2.醫學院：108/1/21 醫學院

第5次系所主管會議暨第4

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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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告事項：各單位報告 

一、秘書室： 

1.慈濟大學新聞露出【附件 1】(報告人：王碧霞組長) 

◎主席：1.有關研究成果的露出，請主管鼓勵教師撰寫新聞稿或日誌。 

            2.請主管們加入慈大官方 line。 

2.主秘：昨日(3/14)執行長辦公室邀請兒家系主任、教研所所長、師培中

心主任討論設立馬來西亞境外專班一事，請兩位主任說明未來的配合事

項。 

◎師培中心主任：馬來西亞分會因即將成立獨中及國際學校，亟需教師

專業成長，以及幼兒方面的專業課程，師培中心全力配合境外專班的

設立，惟師資方面，由單一系所承擔，人力較為薄弱，希望由教傳院

總籌處理。 

二、體育教學中心：第 25屆十公里路跑 【附件 2】 

◎學務長：請系所主管協助提醒參加路跑同學自備環保餐具，餐具可於

3/22週五下午先集中至體教中心。 

三、人文處：境外生急難救助金申請流程  (報告人：田淑琴組長) 

1.境外生申請人文處急難助救金需至人文處索取「境外生急難救助金審查

評估表」填寫。【附件 3】 

2.會辦流程:(1)導師 (2)系所主管 (3)國際處 (4)人文處 (5)相關單位 

(6)校長室 

3.人文處依該生境外居住所，請慈濟基金會志工進行家訪，根據學生申請

次學院實體化會議佈達所

屬單位知悉並配合辦理。 

七、  修正 107學年度辦學績效指標 108/01/22公告並更新秘書

室網頁－文件管理系統 
秘書室 

八、  修正本校「職涯輔導資源補助要點」、「辦

理招生考試試務工作津貼支給要點」、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助辦法」、「生物

醫學全英語學分學程獎學金設置辦法」。 

108.01.14公告 

學務處 

教務處 

教資中心 

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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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志工家訪記錄，評估學生家中經濟情形，並審查學生在學實際所需之

補助。 

4.該生境外居住所若無慈濟基金會志工可進行家訪，則依導師、系所主

管、國際處於「境外生急難救助金審查評估表」所填寫之意見，做為評

估學生實際補助之依據。 

◎主席：請人文處將急難救助相關辦法及「境外生急難救助金審查評估表」

中英雙語化，以利外藉生使用。 

四、學務處：  

1.108/6/2週日舉辦畢業典禮，預估畢業生 938人，講經堂座位 980，因

座位有限，請提醒畢業生未參加 5/31週五預演者，無法保留座位。 

2.有二位境外生感染登革熱，屬境外移入病例，已通報衛生局，目前已出

院，本週三(3/13)環保局及衛生局至校進行宿舍環境灑藥，週日（3/17）

學校進行宿舍消毒，近來持續下雨，請及時清理容器積水，維持環境衛

生。 

3.108學年起，教育部將調查各校學生打工情形，學生在校內外打工人數

及場所，必須陳報教育部，將於下週導師會議宣達此訊息，請導師瞭解

掌握學生工讀情形。 

◎主席：今年是第一屆印尼公費生畢業，請秘書室發函邀請慈濟印尼分會

參加畢業典禮。 

五、國際處： 

1.請各所主管提醒學生，擬申請全英語學程獎學金者，請及時將申請書送

交國際處，以提交獎學金審查小組審查。  

2.美國安德魯大學（Andrews University; AU）將到校為本校學生舉辦托

福考試，提供 60個名額，報名窗口：英語中心。 

3.本校已與 Andrews University簽署碩士雙聯學位，日後學生可同時修

得安德魯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和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學位。 

4.與 Middlesex University簽訂合作備忘錄，本校生醫、英語學系學生

（分遺系、生科系、公衛系、英美系），可申請加入 3+1雙聯學制（慈

大 3年＋M U1年），畢業後可以取得兩個學校的學士學位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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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教中心： 

1.依據教育部 108/2/21公布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學

生數未達三千人，且最近二年新生註冊率均未達百分之六十，不得辦理

推廣教育，教育部已列管十所學校。本校 107學年社教學員約 5萬 8千

人(含花蓮等 14個社教中心)，實際入帳淨額約二千萬，此經營成果，

感恩中心同仁的努力及各單位的協助。  

2.本學期開設「英語會話(慈濟大學教師專班) 」及「英語會話(慈濟大學

同仁專班) 」，教師出席率達三分之二，同仁出席率達九成，可憑結業

證書及收據向教資中心申請全額補助。 

七、圖書館： 

1.因應佛教研修學院的成立，人社圖書館進行圖書移架，儘量不影響讀者

的使用權益。 

2.本學期將陸續進行內部稽核，請收到稽核通知的單位，配合稽核人員進

行內稽。 

八、後中醫系：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於今年 3月舉辦第 11屆國際中醫藥學術論

壇，近 2000位中醫藥學者參加，56個講題分別在 6個場地進行專題演講，

有四川、北京、中國醫藥新聞訊息協會等三團合計 50多人參訪慈濟，也

藉此機會將慈濟的美善向外傳遞。  

九、華語中心：   

1.華語中心系統正式上線，功能含括報名、教務及財會。 

2.2019年春季班華語生人數達 57人，創季節班新高，歐美學生人數成長

率高於亞洲學生。 

3.108年年日本營學員人數 23人，創歷年日本營新高，含三所本校姊妹校

(佛教大學、愛知學院大學及尚絅大學)，及另三所日本大學學生。 

4.與台灣其他六校合作的時代華語教材第一冊已正式出版，校內如果有教

授零起點或入門基礎級華語課程的師長歡迎選用，以增加本校版稅收

入。 

5.5/18(六)華語中心承辦 TOCFL華語文能力測驗聽力及閱讀測驗，將於四

月初開放報名，歡迎本校外籍生報考，本校學生可享優惠，詳情請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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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中心黃姿霈小姐。 

十、兒家系： 

1.Yabi兒童劇團於 3/22 及 3/23在本校大愛樓演藝廳演出，歡迎家長帶

領學齡前或小學中低年級小朋友觀賞。 

2.兒家系今年承辦花蓮縣政府迴瀾親子館，將於四月開幕，歡迎帶領六歲

以下兒童參加親子活動。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獎勵慈濟志業體所屬高中學生就讀辦法」第四條，提請

討論。 

說明：因應 108學年度考招方式改變，修正成績優異獎學金核獎標準。 

「慈濟大學獎勵慈濟志業體所屬高中學生就讀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核獎標準： 

學雜費獎勵：慈濟志業體所屬高級

中學應屆畢業生經錄取就讀本校

者，學雜費比照國立大學相近學系

之學雜費收取。 

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另頒發

成績優異獎學金。 

一、大學指考原始分數(採計科目)

平均成績達前標以上者，另頒

發第一學年每學期獎學金 2

萬元(學期中分月支付，每月

5000元＊4個月)。 

 

二、參加該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

申請，第一階段學系採計學測

科目之平均級分達前標以上

者，另頒發第一學年每學期獎

第四條  核獎標準： 

學雜費獎勵：慈濟志業體所屬

高級中學應屆畢業生經錄取就

讀本校者，學雜費比照國立大

學相近學系之學雜費收取。 

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另

頒發成績優異獎學金。 

一、大學指考原始分數(採計科

目)平均成績達前標以上

者，另頒發第一學年每學

期獎學金 2萬元(學期中分

月支付，每月 5000元＊4

個月)。 

二、參加該年度大學甄選入學

個人申請入學者，第一階

段總級分達前標以上者，

另頒發第一學年每學期獎

 

 

 

 

 

 

1.因應108學

年度起學測

成績取消總

級分，修改為 

參加個人申

請入學者，第

一階段學系

採計學測科

目之平均級

分須達前標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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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 2 萬元(學期中分月支

付，每月 5000元＊4個月)。 

三、參加該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

推薦，學系分發比序項目之學

測科目平均級分達前標以上

者，另頒發第一學年每學期獎

學金 2 萬元(學期中分月支

付，每月 5000元＊4個月)。 

學系分發比序如有級分總和

者，以級分總和之平均計。 

四、參加該年度大學特殊選才入

學，並取得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者，比照該年度大學甄選入學

繁星推薦之核獎標準。 

學金 2萬元(學期中分月支

付，每月 5000元＊4個月)。 

三、參加該年度大學甄選入學

繁星推薦者，學測總級分

達前標以上者，另頒發第

一學年每學期獎學金 2 萬

元(學期中分月支付，每月

5000元＊4個月)。 

 

參加繁星推

薦入學者，學

系分發比序

項目中學測

科目之平均

級分須達前

標以上。 

 

 

 

 

2.新增大學

特殊選才入

學招生管道。 

決議：修正第四條第三款部份文字後，通過本修正案。【修正後辦法-法規 1】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九條條文，提

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 107學年度起單位調整：裁撤共同教育處，修改辦法相關文字，以符

合實際作業需求。 

二、配合作業方式酌修文字。 

「慈濟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評鑑時程 

自我評鑑以每五年評鑑一次為原

則，評鑑後對受評單位進行追蹤

管考，未通過評鑑者，隔年再評

鑑；另為配合校外評鑑計畫之實

施，得依實際需要調整自我評鑑

時程。 

第三條 評鑑時程 

自我評鑑以每五年評鑑一次為原

則，評鑑後每年對受評單位進行

追蹤管考，未通過評鑑者，隔年

再評鑑；另為配合校外評鑑計畫

之實施，得依實際需要調整自我

評鑑時程。 

追蹤管考依

據本校自我

評鑑實施計

畫之時程進

行。刪除每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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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由校長擔任

主任委員，並由副校長、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總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等委員所組

成。 

第四條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由校長擔任

主任委員，並由副校長、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共同教育

處主任等委員所組成。 

因應107學

年度起單位

調整:裁撤

共同教育

處，刪除相

關文字。 

第九條 評鑑結果之公布、管考及

追蹤 

評鑑結果由業務承辦單位提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討論後，經主任

委員核定後公布，並送各單位作

為改進之依據。 

受評單位需針對評鑑委員之意

見，提出改善計畫，由業務承辦

單位提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討

論，經主任委員核定後，列管追

蹤。 

第九條 評鑑結果之公布、管考及

追蹤 

評鑑結果由業務承辦單位提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討論後，經主任

委員核定後公布，並送各單位作

為改進之依據。 

受評單位需於年度截止前針對評

鑑委員之意見，提出改善計畫與

時程，由業務承辦單位提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討論，經主任委員

核定後，列管追蹤。 

受評單位依

據本校自我

評鑑實施計

畫之時程提

出改善計

畫。刪除相

關文字。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2】 

 

提案三                                   提案單位：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正辦法增列中心會議，以符合相關法規作業之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4】 

二、本修正案經 108/01/14  107學年度第 1次中心諮詢委員會會議及

108/03/05  107學年度教育傳播學院第 3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3】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本校醫學院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楊潞齡醫學院(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簽訂延長學術合作備忘錄案，提請追認。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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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學院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楊潞齡醫學 (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於 2014年 3月 24日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備忘錄將於 2019年 3月 23

日到期。為持續建立與發展兩院學術交流之友好合作關係，本於平等互惠

原則，擬簽訂延長學術合作備忘錄，自 2019年 3月 24日起至 2024年 3

月 23日止。 

二、本案於醫學院 107學年度第 1次臨時院務會議 108/12/28~108/1/3，以電

子郵件方式通過。 

三、楊院長 1月前往新加坡開會，於 10日與楊潞齡醫學院簽約。【MOU-附件 5】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本校兒家系擬與文化大學機械系簽署合作備忘錄及馬來西亞怡保樂高教

育發展中心簽署合作意向書，提請討論。 

說明： 

一、原合作意向書預計 108年度寒假 1/15-19抵國福國小舉辦樂高機器人教育

營暨配合本年度怡保教育服務志工隊至樂高機器人教育中心服務，因設備

及師資需求，需與文化大學機械系借用相關設備，考量簽約時效性，將與

文化大學合作備忘錄更改為策略合作意向書，進行簽約。【兒家系與

IWANROBOT合作意向書-附件 6】、【兒家系與文化大學機械系策略合作備忘

錄-附件 6Ａ】 

二、本案經 108/2/25兒家系系務會議及 108/3/5教傳院院務會議通過。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慈濟大學與加拿大 Humber Colle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Learning 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提請討論。 

說明： 

一、慈濟大學與加拿大 Humber Colle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Learning為建立與發展兩校學術交流之友好合作關係，本於平

等互惠原則，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締結事宜。【Humber College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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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MOU-附件 7Ａ】 

二、2018/11/14，Humber College的副校長、健康科學院院長、副院長與教

育執行長、醫學院楊仁宏院長、慈濟醫院、加拿大分會等相關人員於新店

靜思堂會談。會談要點包括為 Humber College中醫系和本校後中醫系學

生實習、簽姊妹校等事宜。 

三、慈濟加拿大分會與 Humber College共建慈濟中醫門診與教學中心。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慈濟大學與印度 Sathyabam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學

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提請追認。 

說明： 

一、慈濟大學與印度 Sathyabam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為

建立與發展兩校學術交流之友好合作關係，本於平等互惠原則，簽訂學術

交流合作備忘錄締結事宜。 

二、劉怡均副校長與劉哲文國際長於一月出訪印度姊妹校，同時拜訪

Sathyabam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於 2019/1/22簽約，

提請追認。【Sathyabam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介-

附件 8】、【MOU-附件 8Ａ】 

決議：通過。 

伍、 臨時動議 

提案一、醫學科學研究所與大陸中南大學臨床藥理研究所續簽署學生交流專案

協議書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處 附議人：醫科所蔡榮坤所長) 

說明： 

一、醫科所於 101學年度與中南大學臨床藥理研究所簽署「建立長期友好合作

與交流關係意向書」及「學生交流專案協議書」，雙方開啟學術交流與合

作關係，迄今該所陸續有三名學生至本所當交換生，本校陸續有十四名師

生至該校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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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學生交流專案協議書」有效期為五年，為保持良好關係，延續雙方學

術交流管道，建議續簽。 

三、本案經 107/12/28醫科所所務會議書面審議通過，108/02/22醫學院院務

會議通過。【交流專案協議書-附件 9】 

◎國際長補充說明：104/6/1教育部函說明如下 

一、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3條之 3及「各級學校

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第 2 點，

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應於進行

簽約 1個月前，向教育部提出申報，且於獲教育部同意後，方得進行締

約。 

二、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4條之 2規定略以，「本條

例所稱協議，係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就涉及公權力或政治議題所簽署

之文書。」故締約時所擬簽署之文件請避免使用「協議」2字為名，以

資明確。 

◎主秘：協議書內容 一、合作形式 第 2點 建議修訂為「雙方同意交換生名

額，以交換費用成本均等、互惠互利為原則，交換學生總數以五年取得平衡

為原則」。 

決議： 

一、本案退回醫科所，重新檢視修訂簽署文件內容，以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

並兼顧文句語意之順暢清晰。 

二、簽署文件修訂後，經所務、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由國際處陳報教育

部同意後，始得簽約。 

 

提案二、傳播學系與泰國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 Faculty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續約 MOA 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處 附議人：傳播系傅維信主任) 

說明： 

一、傳播系與該校自 105學年度三月簽署該合約，每學年皆有一至兩位學生相

互交流，學生反應熱烈、成效極佳。 

二、本案經 108/02/19傳播系系務會議及 108/03/05教育傳播學院院務會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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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MOA-附件 10】 

決議：通過傳播學系與泰國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 Faculty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續約 MOA，惟 MOA ｐ.3傳播學系

簽約代表人應修正為現任傳播系主任，並請再確認法政大學簽約代表人

之正確性。 

陸、 散會 16:00 

附 件 

附件 1 慈濟大學新聞露出 

附件 2 第 25屆十公里路跑 

附件 3 境外生急難救助金審查評估表 

附件 4 「慈濟大學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5 MOU-新加坡國立大學楊潞齡醫學院(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附件 6 兒家系與 IWANROBOT合作意向書 

 附件 6A 兒家系與文化大學機械系策略合作備忘錄 

附件 7 Humber College簡介 

 附件 7A MOU- HUMBER COLLE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LEARNING 

附件 8 Sathyabam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簡介 

 附件 8A MOU-Sathyabam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附件 9 醫學科學研究所與大陸中南大學臨床藥理研究所學生交流專

案協議書 

附件 10 傳播學系與泰國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 Faculty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OA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獎勵慈濟志業體所屬高中學生就讀辦法  (修正) 

法規 2 慈濟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修正) 

法規 3 慈濟大學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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